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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京化工〔2011〕04 号 

关于化学工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的实施办法 

为了贯彻学校人才培养的方针政策，切实保证学生的利益，同时保证

本科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，经学院学术委员会、教学专家组和教学工作委

员会讨论，制定了化学工程学院的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，具体如下： 

一．转专业领导小组 

学院根据学校的规定成立由主管本科教学副院长和主管学生工作副

书记为组长的转专业领导小组，成员由教学专家组和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

组成。领导小组负责解释与学生转专业有关的政策，并完成整个转专业的

具体工作。 

二．本科生转出 

1．辅导员要为学生讲解学校有关转专业的规定，认真解答学生提出

的问题，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。 

2．专业负责人要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，引导学生“了解专业、热爱专

业、奉献专业”。 

3．对于想转出的学生，本科生导师首先要与学生进行谈话，了解学

生转专业的原因与思想，给学生介绍本专业与拟转入专业的情况，本着自

愿的原则，由学生自己决定是否转出专业以及转入哪个专业。 

4．各个专业批准转出学生后，该专业学生人数不得少于 20 人。 

三．本科生转入 



 

学院接收学生的转入，遵循以下的原则： 

1．专业负责人要为申请转入专业的学生进行专业宣讲，向学生介绍

专业的学习要求、课程设置、就业去向等基本情况。 

2．根据学院各个专业的容量接收学生的转入，每个学生班一般不超

过 35 人，如果某专业同年级申请转入学生中符合条件的人数超过 20 人

以上时，可以增加学生班级。 

3．学生必须提供在原专业学习的成绩单，没有成绩单者不能转入。 

4．学院不接受学生降级转专业的申请。 

5．学生在原专业综合排名必须位于前 50%。 

6．学生在原专业学习过程中不得有不及格的课程。 

7．学生英语和数学的学习成绩均不低于 70 分。其中数学成绩为所

学数学必修课成绩的加权平均分，英语成绩为所学英语必修课成绩的加权

平均分；加权平均分为必修课程的学分乘以课程成绩之和再除以课程的学

分之和。 

8．按照成绩、按照专业的容量择优转入。对于所有课程学习成绩都

不低于 80 分者（英语不低于 75 分），一律同意转入。 

9．原专业与转入专业课程存在较大差别者，课程的安排按照学校的

文件执行。对于转入化工专业但没有修读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

的大一学生，下学期开学前由学院统一组织补修，并作为必修课成绩记载；

对于转入化工专业但没有修读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、物理化学和有机化学

的大二学生，需要参加下学期开学前由学院统一组织补修或者开学后自己

选择合适时间补修，并作为必修课成绩记载。 

10．对于大一学生，原学习专业不限。 

11．对于大二学生，只接收相近专业学生的转入申请：具体为化学工

程与工艺专业只接收应用化学、环境工程、能源化学工程、环境科学和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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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科学与工程 5 个专业学生的转入申请；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可以接

收工科专业学生，优先接收机械相关学科专业学生的转入申请；环境工程

专业只接收化学工程与工艺、应用化学、能源化学工程、环境科学和材料

科学与工程 5 个专业学生的转入申请；能源化学工程专业只接收化学工程

与工艺、应用化学、环境工程、环境科学、热能与动力工程和材料科学与

工程 6 个专业学生的转入申请。 

四．其他事项由化学工程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讨论决定。 

五．本实施办法的解释权在化学工程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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